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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民生银行的关联方参与民生

商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华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民生银

行的关联方参与民生商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银国际”）收购华富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国际”）事项。 

●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对本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相关公告 

上述交易具体内容，请参见由民银国际和华富国际发布的联合公告。 

●  共同收购方 

具体内容，请参见下述“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

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民银国际及共同收购方与华富国际



签订第一份认购协议，以认购华富国际新发行之股份。根据第一份认购协议，每股华富国际

新股认购价为 0.565 港元，民银国际及共同收购方合计认购华富国际 23,054,875,391 股新股

份，支付总代价 13,026,004,595.92 港元，其中民银国际认购 8,867,256,637 股新股份，支付

总代价约 5,009,999,999.91 港元，共同收购方认购 14,187,618,754 股新股份，支付总代价约

8,016,004,596.01 港元。 

同日，民银国际雇员与华富国际签订第二份认购协议，以总代价 88,140,000 港元认购

156,000,000 股华富国际新发行之股份。根据第二份认购协议，每股华富国际新发行之股份

认购价为 0.565 港元。根据第三份认购协议，由华富国际受托人之附属公司 King Ace Services 

Limited 以总代价 92,660,000 港元认购另外 164,000,000 股华富国际新发行之股份。 

第一份认购协议完成后，民银国际将向华富国际所有股东提出强制无条件现金要约收

购，按每股 1.38 港元收购全部发行股份，按 1.18 港元收购尚未行使的认股权证，按 0.6177

港元及 0.5460 港元分别收购行使价为 0.7623 港元及 0.8340 港元的尚未行使的购股权（要约

收购）。随后，民银国际将会把该等要约收购下获得之华富国际股份及认股权证按共同收购

方认购之比率及要约价格分配予其他共同收购方，购股权将会被注销。 

本次关联交易构成本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需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

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2015 年 5 月 27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5 年 8 月 28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董事王军辉弃权理由为近期国内

外资本市场波动较大，该项目前景不明朗，存在一定的风险；回避 6票，副董事长张宏伟、

刘永好、董事王玉贵、王航、吴迪、郭广昌回避表决；董事巴曙松、尤兰田未表决。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概况 

2015 年 8 月 28 日，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民银国际及共同收购方与华富国际签订第一份

认购协议，以认购华富国际新发行之股份。根据第一份认购协议，每股华富国际新股认购价

为 0.565 港元，民银国际及共同收购方合计认购华富国际 23,054,875,391 股新股份，支付总

代价 13,026,004,595.92 港元，其中民银国际认购 8,867,256,637 股新股份，支付总代价约

5,009,999,999.91 港元，共同收购方认购 14,187,618,754 股新股份，支付总代价约

8,016,004,596.01 港元。 

同日，民银国际雇员与华富国际签订第二份认购协议，以总代价 88,140,000 港元认购

156,000,000 股华富国际新发行之股份。根据第二份认购协议，每股华富国际新发行之股份

认购价为 0.565 港元。根据第三份认购协议，由华富国际受托人之附属公司 King Ace Services 



Limited 以总代价 92,660,000 港元认购另外 164,000,000 股华富国际新发行之股份。 

第一份认购协议完成后，民银国际将向华富国际所有股东提出强制无条件现金要约收

购，按每股 1.38 港元收购全部发行股份，按 1.18 港元收购尚未行使的认股权证，按 0.6177

港元及 0.5460 港元分别收购行使价为 0.7623 港元及 0.8340 港元的尚未行使的购股权（要约

收购）。随后，民银国际将会把该等要约收购下获得之华富国际股份及认股权证按共同收购

方认购之比率及要约价格分配予其他共同收购方，购股权将会被注销。 

 

以下为民银国际及共同收购方的协议比例︰ 

 

民银国际及共同收购方 协定比例（%） 

民银国际 38.46 

新希望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12.62 

联合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62 

Mind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 12.62 

中国保赔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6.29 

福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07 

Tisé Media Fund LP 3.03 

Novel Well Limited 3.03 

Insight Multi-Strategy Funds SPC 代表 
Insight Phoenix Fund III SP 

5.39 

Ristora Investments Limited 1.31 

Divine Unity Limited 0.78 

中合置业有限公司 0.78 

 

倘任何共同收购方未能完成认购事项，则其他各共同收购方就要约事项之协议比例将按

比例调整，致使其余所有各共同收购方的协议比例总额将维持与原先比例总额一样。 

 

 新希望全球控股有限公司、联合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Mind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
各自已向民银国际给予承诺书，使民银国际可按其绝对酌情权，就它们各自持有之

1,246,471,140股股份在华富国际任何股东大会上表决，有效期为完成交易之日起计一年。因

此，民银国际将控制经认购事项扩大之华富国际已发行股份约51%之表决权。另外，新希望

全球控股有限公司、联合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Mind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各自已同

意，于完成交易之日起计一年期间不会出售该等1,246,471,140股股份。完成交易后，华富国

际将成为民银国际的附属公司，而华富国际与其附属公司之财务业绩将综合入账至民银国际

之财务业绩。 
 



（二）定价基准 

认购价乃公平磋商后厘定，已根据谅解备忘录日期前最后30个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20%
的折让，并考虑华富国际截至2014年3月31日两个财务年度及截至2014年9月30日六个月公开

可得之财务资料。审阅华富国际截至2015年3月31日年度之年报后，订约方认为毋须改变认

购价。 
 

（三）认购及要约收购的理由及好处 

民银国际与共同收购方（包括关联方）共同参与本次交易的理由及好处包括： 

 

1、 本公司将通过民银国际成为华富国际单一最大股东； 

2、 关联方及其他第三方认购华富国际股权，进一步提高华富国际的股本金以提升其市

场地位及竞争力，使华富国际在增资后在香港中资投行股东权益排行中居于领先地

位； 

3、 引入关联方作为华富国际的股东有助于加强关联方与华富国际的业务合作；  

4、 关联方对华富国际长远业务发展的支持作用，可以产生协同效益，加快华富国际的

业务发展，符合本公司的长远利益；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本次交易乃经各方公平磋商后订立，拟进行的

本次认购及要约收购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有关民银国际的资料 

民银国际为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并为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

司。民银国际成立之目的乃为发展本公司之国外投资银行平台，而其于订立第一份认购协议

前之现时业务为投资控股。 

 

（五）有关华富国际的资料 

华富国际为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华富国际及

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证券、期货及期权买卖、证券配售及包销服务、保证金融资及放贷服务、

企业融资顾问及一般顾问服务、基金管理及财富管理服务、保险经纪、网站管理、投资控股

及证券买卖。 
 

三、关联方介绍 

新希望全球控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海外投资、公司并购及买卖农化产品。其由刘永好先

生及其家族实益拥有。刘永好先生目前为本公司之副董事长兼非执行董事。 

 

联合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从事销

售及生产原油、凝析油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以及向油田提供专利技术支持服务）之间接全

资附属公司。张宏伟先生（即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及主席）亦为本公司之副董

事长兼非执行董事。 

 

 Mind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 主要从事投资控股，由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拥有。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同其控股公司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后者之附属

公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股东。姚大锋先生



（即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会主席）亦为本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中国保赔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海洋保护及弥偿服务，由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拥

有99.99%权益。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为亚太地区领先海洋保护及弥偿互保中心之一，为船东

及承租人提供保护及弥偿保险保障及全面专业服务。王玉贵先生（曾为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之

董事）亦为本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福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投资管理公司，拥有多元化投资组合，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上市

及非上市公司。福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由吴迪先生及黄晞女士分别实益拥有 50%及 50%权

益。吴迪先生目前担任本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中合置业有限公司为物业发展、管理及投资控股公司，由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拥有，而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则由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其主要业务

包括综合金融（保险、投资、资产管理及银行及其他金融业务）及产业运营（健康、快乐生

活、钢铁、房地产开发、销售及资源））拥有约 99.11%权益。郭广昌先生（即复星国际有限

公司之执行董事兼主席）亦为本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关联方参与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民银国际收购华富国际事项，对本公司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秦荣生、王立华、韩建旻、郑海泉在审阅以上关联事项后，认为：收购

协议乃经各方公平磋商后订立，拟进行的收购交易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审批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且符合

民生银行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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